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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６９８

号）

３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主持人：董事长汤世贤

６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并公告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７

、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９９２４％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汤世贤、刘伯哲、李田、高鹤鸣、于成廷、王玉中、任辉、刘庆林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于成廷、王玉中、任辉、刘庆林为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杨晨辉未能

通过选举，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推选新的董事人选。

当选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任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

选举四名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汤世贤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票，通过选举；

（

２

）选举刘伯哲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票，通过选举；

（

３

）选举李田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票，通过选举；

（

４

）选举高鹤鸣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票，通过选举；

选举五名独立董事：

（

１

）选举于成廷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２２５

，

２８４

，

３３８

票，通过选举；

（

２

）选举王玉中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２２５

，

２８４

，

３３８

票，通过选举；

（

３

）选举任辉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２２５

，

２８４

，

３３７

票，通过选举；

（

４

）选举刘庆林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２２５

，

２８４

，

３３７

票，通过选举；

（

５

）选举杨晨辉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０

票，未通过选举。

董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刊登的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０７３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传金、潘利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孙吉庆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当选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任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１

）选举刘传金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票，通过选举；

（

２

）选举潘利泉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票，通过选举。

监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刊登的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０７４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任期届满的董事及监事在其任期内恪守职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公司股东对他们的工作成

绩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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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０２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

传真、邮件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３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

席董事

８

人。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全体董事推选，会议由汤世贤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汤世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刘伯哲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１

、会议选举董事汤世贤、董事刘伯哲、董事李田、董事髙鹤鸣、独立董事于成廷、独立董事王玉中、独

立董事任辉、独立董事刘庆林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董事长汤世贤为召集人。

２

、会议选举独立董事王玉中、独立董事于成廷、董事汤世贤、董事髙鹤鸣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独立董事王玉中为主任委员。

３

、会议选举独立董事于成廷、独立董事王玉中、独立董事任辉、董事刘伯哲、董事髙鹤鸣为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独立董事于成廷为主任委员。

４

、会议选举独立董事任辉、独立董事刘庆林、独立董事于成廷、董事李田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独立董事任辉为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各董事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均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１

、聘任尹向东为公司总经理；

２

、聘任王明山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６９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１－５９０２２４８

电子邮箱：

ｗｍｓ６１７８＠１６３．ｃｏｍ

传真号码：

０６３１－５９６７９８８

３

、聘任林冬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４

、聘任高鹤鸣为公司副总经理；

５

、聘任李壮为公司副总经理；

６

、聘任王明山为公司副总经理；

７

、聘任王明山为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高管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均为：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审计部部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提名， 会议决定聘任宋瑞英女士为公司审计部部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

同。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六、审议通过《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１

、原文为：“第五章

＼

第二节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五名。 ”

修订为：“第五章

＼

第二节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以上，并且至

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

２

、原文为：“第五章

＼

第三节

＼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

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

系的董事。

公司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的规定另行制定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公司设五名独立董事，其中至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

修订为：“第五章

＼

第三节

＼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

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的董事。

公司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的规定另行制定独立董事工作规则。 ”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提名公司总经理尹向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如《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未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不得通过。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尹向东，男，

１９４６

年生，大学专科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任桂林

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 现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兼任荣成市弘久锻铸有限公司董事。

尹向东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林冬生，男，

１９６０

年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任武汉重型机床厂职工大学教

师，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机械加工厂副厂长、厂长，齿轮公司总经理，经济运行部

部长兼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 数控镗床公司总经理。 现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兼任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冬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高鹤鸣，男，

１９６２

年生，大学专科学历，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担任威海华东

数控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至今担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兼任荣成

市弘久锻铸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鹤鸣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６

，

８７７

，

６４０

股，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壮，男，

１９７１

年生，大学专科学历，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担任威海华东数

控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至今担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４５４

，

９６２

股，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明山，男，

１９６５

年生，大学专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担任威海华东数控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４

年至今担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任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董事。

王明山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部部长简历

宋瑞英，女，

１９６５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威

海华东数控有限公司担任主管会计、财务部副部长。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至今担任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宋瑞英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

：

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３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由刘传金、潘利泉和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

监事孙吉庆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

３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推选，会议由刘传金主持。

经过充分讨论，形成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刘传金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致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

所（下称“本所”）接受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就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下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

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相

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指派胡刚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决定召开。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告，公司董事会提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

１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１

关于选举汤世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２

关于选举刘伯哲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３

关于选举李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４

关于选举高鹤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２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１

关于选举于成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２

关于选举王玉中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３

关于选举任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４

关于选举刘庆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５

关于选举杨晨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１

关于选举刘传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潘利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符合《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公告中列明，议案内容已充分披露。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

序进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其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规定及公司章程、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应为：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

根据公司提供的统计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出席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９９２４％

。

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法和表决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由

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与本所律师共同进行清点和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表决结果

１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名称 所得票数

１．１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１

关于选举汤世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１．１．２

关于选举刘伯哲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１．１．３

关于选举李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１．１．４

关于选举高鹤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１．２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１

关于选举于成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２５

，

２８４

，

３３８

１．２．２

关于选举王玉中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２５

，

２８４

，

３３８

１．２．３

关于选举任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２５

，

２８４

，

３３７

１．２．４

关于选举刘庆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２５

，

２８４

，

３３７

１．２．５

关于选举杨晨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０

２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名称 所得票数

２．１

关于选举刘传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２．２

关于选举潘利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８０

，

２２７

，

４７０

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杨晨辉未获当选，其余董事、监事候选人均获当选，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期为二

Ｏ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本法律意见正本两份。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王霁虹

经办律师

：

胡 刚

张晓明

二

Ｏ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０３

证券简称

：

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１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８５

，

３９０

，

４２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６．３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３４

，

５１０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５

，

５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４０

，

０１０

万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一）。

２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２０

，

８６０

，

７７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５．２０％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备注

１

海亮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６７

，

４９１

，

１４０ １６７

，

４９１

，

１４０ １６７

，

４９１

，

１４０

１３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２

陈东

８

，

７１３

，

０６１ ８

，

７１３

，

０６１ ２

，

１７８

，

２６５

注

２

、

注

３

３

杨林

８

，

４９１

，

３９８ ８

，

４９１

，

３９８ ２

，

１２２

，

８５０

注

２

、

注

３

４

曹建国

６

，

９９０

，

９１０ ６

，

９９０

，

９１０ １

，

７４７

，

７２８

注

２

、

注

３

５

钱昂军

５

，

３３６

，

９６３ ５

，

３３６

，

９６３ １

，

３３４

，

２４１

注

２

、

注

３

６

朱张泉

５

，

２６８

，

７５９ ５

，

２６８

，

７５９ １

，

３１７

，

１９０

注

２

、

注

３

７

汪鸣

４

，

４１６

，

２０９ ４

，

４１６

，

２０９ １

，

１０４

，

０５２

注

２

、

注

３

８

傅林中

３

，

７６８

，

２７１ ３

，

７６８

，

２７１ ３

，

７６８

，

２７１

９

王虎

３

，

７１７

，

１１８ ３

，

７１７

，

１１８ ０

注

２

、

注

３

１０

唐吉苗

３

，

５４６

，

６０８ ３

，

５４６

，

６０８ ３

，

５４６

，

６０８

１１

赵学龙

３

，

１２０

，

３３３ ３

，

１２０

，

３３３ ７８０

，

０８３

注

２

、

注

３

合 计

２２０

，

８６０

，

７７０ ２２０

，

８６０

，

７７０ １８５

，

３９０

，

４２８

注

１

：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数量为

１３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

注

２

：股东陈东、杨林、曹建国、钱昂军、朱张泉、汪鸣、赵学龙、王虎存在还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上述人

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注

３

：股东陈东为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股东杨林为公司副总经理，股东曹建国为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股东钱昂军为公司监事会主席，股东朱张泉为公司副总经理，股东汪鸣为公司董事，股东赵学龙为公

司监事，股东王虎先生为公司前任监事且离职未满半年，离职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三、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集团和自然人股东杨林、傅林中、朱张泉和唐吉苗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Ｚ＆Ｐ

公司、绍兴中宇、钱昂军和陈东等

８

名其他股东承诺：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东、曹建国、汪鸣、钱昂军、

杨林、王虎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上述股东承诺：其于

２００７

年因公司以未分配利润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新增的股份，自持有

新增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

和转让。

自然人股东曹建国、汪鸣、陈东、钱昂军、王虎、赵学龙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８

日承诺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解禁流通之日起延长锁定期两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之前不减持其所持

有公司的任何股份。

经核查，以上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股

）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０

，

８６０

，

７７０ ３５

，

４７０

，

３４２ ２２０

，

８６０

，

７７０ ３５

，

４７０

，

３４２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６７

，

４９１

，

１４０ １６７

，

４９１

，

１４０ 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３

，

３６９

，

６３０ ５３

，

３６９

，

６３０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高管股份

３５

，

４７０

，

３４２ ３５

，

４７０

，

３４２

８

、

其他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９

，

２３９

，

２３０ １８５

，

３９０

，

４２８ ３６４

，

６２９

，

６５８

三

、

股份总数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截止目前，上述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也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

司亦不存在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

2011-002

深圳中华自行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聘任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姚正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同期。 姚正旺先生情况简介附后。

姚正旺先生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建立

<

财务负责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管理制度》请见巨潮网

www.cninfo.

com.cn

。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13

日

附：姚正旺先生情况简介

姚正旺先生，

1975

年出生，汕头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历任深圳市国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室监事、销售部副经理、法律事务部副经理、风控合规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2006

年

10

月

起担任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7

月任职本公司监事、

监事会召集人； 自

2010

年

8

月起任职本公司董事

,2010

年

8

月至

11

月受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职责代行人。

姚正旺先生为公司大股东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推荐，未持有深圳中华自

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

002510

公司简称

：

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1-001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0-20%

。

3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

200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359,558.24

元。

2

、

2009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0.51

元（按发行前总股本

15376

万股计算）。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公司主要为汽车整车厂商提供汽车覆盖件模具、检具、装焊夹具等汽车车身工艺装备

及车身冲压件。随着金融危机影响逐步减弱、乘用车开发逐步复苏，以及汽车销售的强劲势

头，公司主要产品汽车覆盖件模具和冲压件的市场需求逐步增大，生产经营发展势头良好。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0

年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13

日

(

上接

D14

版

)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４

，

９１６

，

４２５

，

３１３．９０ ７１．０１

其中

：

股票

４

，

９１６

，

４２５

，

３１３．９０ ７１．０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４１３

，

４０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４２

其中

：

债券

１

，

４１３

，

４０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４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６７

，

５４４

，

７８４．８７ ８．２０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５

，

７８０

，

５３０．７８ ０．３７

７

合计

６

，

９２３

，

１５８

，

１２９．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５１

，

３６２

，

１１７．２０ ０．７５

Ｂ

采掘业

３５４

，

８７７

，

２８７．０５ ５．１５

Ｃ

制造业

１

，

９７２

，

９３２

，

９３８．８９ ２８．６４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５５９

，

０５５

，

２０７．１０ ８．１１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８

，

０５６

，

５７６．３４ ０．１２

Ｃ２

木材

、

家具

３

，

４００

，

２２０．５２ ０．０５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６６５

，

２８０．００ ０．０１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２６７

，

１３０

，

０１５．１１ ３．８８

Ｃ５

电子

３１

，

５３９

，

０２１．２１ ０．４６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４２８

，

５５６

，

３７２．４６ ６．２２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３２９

，

５３７

，

６１４．４６ ４．７８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３０１

，

１６１

，

７１３．４２ ４．３７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４３

，

８３０

，

９１８．２７ ０．６４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８

，

４９１

，

７３３．８２ ０．５６

Ｅ

建筑业

７

，

６５４

，

６３６．３８ ０．１１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９８

，

７３６

，

７３９．９２ ２．８８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８８０

，

９５３

，

７８６．６２ １２．７９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

，

０３８

，

４５２

，

００５．８０ １５．０７

Ｊ

房地产业

２０４

，

９６１

，

８５４．２０ ２．９７

Ｋ

社会服务业

９８

，

７９８

，

４７８．５０ １．４３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６９

，

２０３

，

７３５．５２ １．００

合计

４

，

９１６

，

４２５

，

３１３．９０ ７１．３６

３．

期末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２

，

７０９

，

９５４ ４５７

，

２５０

，

５３８．４２ ６．６４

２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２９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３７７

，

３９５

，

２００．００ ５．４８

３ ６００８５９

王府井

７

，

７７４

，

１１６ ３５３

，

８７７

，

７６０．３２ ５．１４

４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２０

，

１４１

，

７１７ ３２１

，

６６３

，

２２０．４９ ４．６７

５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４３

，

２９４

，

３０９ ２２０

，

８００

，

９７５．９０ ３．２０

６ ０００９３７

冀中能源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７

，

６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

７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３

，

１８７

，

０８９ １６８

，

５６５

，

１３７．２１ ２．４５

８ ６００６６０

福耀玻璃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９ ６０１００９

南京银行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

１０ ０００７９２

盐湖钾肥

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１

４．

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２５

，

３５７

，

５００．００ ０．３７

２

央行票据

１

，

３８８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

，

４１３

，

４０７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５２

５．

期末债券投资前五名组合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

１ ０８０１０１７ ０８

央票

１７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６

２ １００１０６０ １０

央票

６０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９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

３ ０８０１０４１ ０８

央票

４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２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４

４ １００１０３７ １０

央票

３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

５ ０８０１０４７ ０８

央票

４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持有的每只股票的价值均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

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

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４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０４

，

９５１．８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３

，

５６０

，

０８３．１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１１５

，

４９５．８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５

，

７８０

，

５３０．７８

（

５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

７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８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

、

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一）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 段

净值增长

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

２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

３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５９．４８％ １．３８％ ７６．０５％ １．６３％ －１６．５７％ －０．２５％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９．５０％ １．９４％ －４９．８１％ ２．４０％ ０．３１％ －０．４６％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１７．０１％ １．７０％ １２８．９２％ １．８５％ －１１．９１％ －０．１５％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２９．２５％ １．１６％ ９８．５４％ １．１２％ ３０．７１％ ０．０４％

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１３．３４％ １．０１％ －４．６１％ １．０６％ １７．９５％ －０．０５％

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７．４４％ ０．９７％ －１２．９１％ １．０３％ ２０．３５％ －０．０６％

２００３．１２．３－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２．１１％ ０．５３％ １．４６％ ０．７４％ ０．６５％ －０．２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９．３０ －５．８３％ １．０３％ －１２．５１％ １．２０％ ６．６８％ －０．１７％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３６９．１６％ １．３７％ １４４．１３％ １．５７％ ２２５．０３％ －０．２０％

（二）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比较图

注： 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

＋２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

十三

、

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费用（本基金发售中所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从基金发售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资产支付）；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 ＝ Ｅ × ０．２５％÷

当

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上述第

１

中第“（

３

）”到第“（

７

）”项费用包括发售期间信息披露的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它有关法规及相

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认购费

（

１

）认购费率

投资者可选择在认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认购费用。 投资者选择在认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认购费用，

投资者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认购费用。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时，按认购金额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

（

Ｍ

，

含认购费

）

费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 不超过

１．０％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时，按持有时间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

Ｎ

）

费率

Ｎ＜１

年

１．８％

１

年

≤Ｎ＜２

年

１．５％

２

年

≤Ｎ＜３

年

１．２％

３

年

≤Ｎ＜４

年

０．９％

４

年

≤Ｎ＜５

年

０．５％

Ｎ≥５

年

０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直接发售和代理发售时发生的开支，包括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

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

２

）认购费用的计算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前端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用

认购份数

＝

净认购金额

／

基金份额面值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认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费用

基金份额面值为

１．００

元。基金份额份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基金

资产中列支。

２．

申购费

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

申购与赎回” 。

３．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年份的增加而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额的

０．５％

。 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

入基金资产，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支出。 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

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三）本基金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

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四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

理活动，对《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号］》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托管行人员变动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对托管人信息进行了

相应更新。

２．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相关事宜均

已公告。

３．

在“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４．

在“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对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表现情况予以披露。

５．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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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五


